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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方针政策，执行国家和

省文化、旅游、文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管理及著作权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起草文化、旅游、文博、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管理及著作权管理的

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和新闻出版

业发展，拟订文化、旅游、文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发展规

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相关领域体制

机制改革。指导、推进全域旅游。

（三）管理全市性重大文化和旅游活动，组织全市旅游整

体形象推广，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区域协作和

国际市场推广，拟订文化和旅游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指

导、管理文化、旅游、文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著作权方

面对外及对台港澳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工作，承办对外、

对台港澳文化和旅游交流项目相关事务。

（四）指导、管理相关文化艺术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

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闽南优秀文化、具有导向

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推动相关门类艺术和艺术品种发

展。

（五）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统筹推进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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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组织实施广播电视领域公共服务

重大公益工程和公益活动。指导市重点文化、旅游、广播电视

设施及基层文化和旅游设施建设。

（六）指导、推进文化、旅游、文博、广播电视与新媒体

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融合发展,贯彻执行相关行业技术标准,推进

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互联网三网

融合。负责对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进行监

管,指导、协调、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七）指导、协调全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发掘、研究、

鉴定、利用、出境和宣传工作。组织文物资源资产调查,指导、

管理文物和博物馆工作,履行文物行政执法督察职责。依法承担

世界文化遗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八）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

（九）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

工作，推动邮轮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指导重点文化和旅游区域及

项目的规划与开发,指导乡村旅游开发与规范工作,促进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组织、协调假日文化旅游工作。组织实施

文化和旅游统计工作。

（十）指导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文物、出版、版

权、广播电视、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行业信用体系

建设,依法规范市场。指导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组织、

协调查处全市性、跨区域文化、出版、版权、广播电视、电影、

旅游市场及文物保护相关违法行为,督查督办大案要案,维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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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秩序。

（十一）依法实施行政许可,负责文化和旅游市场、文博、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版权行政许可事项的许可、认定、验收、

审核等工作。

（十二）监督管理、审查各类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网

络视听节目、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视听节目的内容和质量。组

织实施报刊、广播电视节目评价工作。指导推动电视剧行业发

展和电视剧创作生产。指导、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负责对

全市各级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督,会同有

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理。

（十三）负责本系统、本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十四）按有关规定承担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

责。

（十五）完成市委和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六）关于动漫和网络游戏管理的职责分工。市文化和

旅游局负责动漫和网络游戏的市场监管以及依法对动漫、网络

游戏产品内容进行审查,负责出版环节动漫作品的监管,按照网

络出版服务管理有关规定对游戏出版物的网上出版发行实施监

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动漫和网络游戏相关产业规划、产

业基地、项目建设、会展交易等。

二、单位基本情况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内设17个处室，包括：人事处、办公

室、机关党委、离退处、财务处、政策法规处、市场处、对外

处、出版处、文博处、公服处、艺术处、产业处、资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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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处、科技处、传媒处。

三、单位主要工作任务

2024年，全市文旅系统将始终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

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加快打造“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

岛”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休闲城市目标，强化担当、履职

尽责，持续做大做强做优文旅经济，全力推动各领域工作再上

新水平。围绕上述任务，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实施精品品牌工程，打造文旅融合新样板

实施文艺精品创作工程，推进市属国有文艺院团创排专项

资金竞争性分配项目工作，有效落实艺术创作三年规划。实施

“新时代精品工程”，探索“小大正”精品内容征集、评审、

奖励扶优举措，打造“厦门出品”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优秀

作品。创新办好文博会、旅博会、中秋旅游嘉年华，以及书香

鹭岛活动月等品牌活动，打造城市文旅名片。培育街头文化品

牌，支持新型文化空间建设试点，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推动“非

遗+旅游”融合发展，鼓励旅游景区更多引入非遗展示体验项目，

开发“非遗+”文旅项目。推进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建设好国

家级闽南文化（厦门）生态保护区。

（二）优化产品供给体系，打造品质提升新标杆

实施文、商、旅融合计划，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推进

旅游全域发展。实施音乐品牌战略，推动“音乐+旅游”发展。

推出“候鸟”康养、婚纱旅拍等特色产品，依托我市国内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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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体育赛事和高端会展资源，促进赛事节庆旅游发展。以集美

片区国家级研学教育基地为龙头，开发生态、历史、红色、科

考、传统文化研修等主题研学旅游产品。大力推动厦门至台港

澳、日韩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邮轮航线复航，引导邮轮游

有序发展。加快《厦门往事》《小城春秋》等演艺项目建设，

培育有特色、高品质的大型演艺项目，打造新的旅游吸引物。

（三）深化改革创新工程，厚植融合发展新优势

全面落实“一团一策”方案，推动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各项

机制落到实处。全面落实我局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助推我市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以台湾地区放开大陆游客赴台限制为

契机，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厦台旅游若干措施》，深入挖掘

文化寻根、研学旅游、医疗康检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台湾同胞

来厦旅游，巩固提升厦门作为“台胞第一登陆口岸”的地位。

推广“在厦有礼”系列产品，推动旗舰店建设落地，持续扩大

文旅产品影响力。实施“旅游品质年”行动，创新文旅行业管

理服务，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打造文

旅高质量发展服务的新标杆。

（四）构建精准宣传营销体系，形成破圈传播新热点

聚合各级各类媒体力量，鼓励不同平台的用户群体形成宣

传合力，营造正面宣传浓厚氛围。面向年轻人群体、中高端消

费群体和“再来族”，重点针对泛Z世代、商务会展、休闲度假、

疗养康养四个重点客群“靶向营销”，强化与在线旅游头部企

业合作，提升网络用户对于厦门旅游品牌的认知度，提高传播

力和游客转化率。继续用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按照“远

程+近程、传统+新兴”全面铺开的宣传营销思路，深耕台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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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等传统客源市场，大力拓展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积极

培育澳新等潜在市场，大力推动入境游市场复苏发展。

（五）实施产业升级工程，注入文旅经济新动能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坚持大招商、招大商、大员招商，锚

定“2+3+2”文旅产业体系，紧盯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

知名文旅IP巨头和行业龙头，围绕旅游核心吸引物、旅游新业

态、文旅融合、乡村旅游、高端住宿业、智慧旅游等重点领域，

大力引进优质增量，以综合型大项目落地建设带动我市文旅产

业增速提效。支持市场各类主体加快发展，支持总部经济建设，

着力培育壮大一批主业突出、具有较强支撑能力和带动作用的

文旅龙头企业。

第二部分 2024年单位预算说明

一、2024年单位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根据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单位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

（一）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2024年收入预算为19,597.39

万元，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6,529.47万元，下降24.99％，具体

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19,537.3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

入19,537.39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00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收入0.00万元；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万元；

3.事业收入0.00万元；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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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级补助收入0.00万元；

6.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万元；

7.其他收入60.00万元；

8.上年结转结余0.00万元。

（二）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2024年支出预算为19,597.39

万元（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

6,529.47万元，下降24.99％，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204.29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3,642.62万元，公用支出561.67万元；

2.财政拨款项目支出15,333.10万元；

3.非财政拨款支出60.00万元。

（三）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2024年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预

算为340.0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537.39万元（不含市对区转

移支付项目），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6,589.47万元，下降25.22%，

主要是部分项目待管理办法出台，确定兑现金额后再安排预算。

支出项目(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行政

运行（项）2,639.0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人员经费支出及保障

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等支出。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艺术

表演场所（项）5,880.00万元。主要用于剧场的日常运营维护

及演出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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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

活动（项）700.00万元。主要用于举办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

会。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群众

文化（项）600.00万元。主要用于举办市民文化节等各类群众

性文化活动支出。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

创作与保护（项）1,530.80万元。主要用于闽南生态保护建设、

舞台艺术发展、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

和旅游市场管理（项）170.00万元。主要用于商业演出奖补及

《厦门演艺资讯》制作发行费用。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其他

文化和旅游支出（项）6,007.17万元。主要用于旅游产业人才

扶持、公共文化设施维修及设备购置、文化旅游业务费等支出。

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物（款）文物保护（项）

357.30万元。主要用于全市文物保护与维修工作等。

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广播电视（款）其他广

播电视支出（项）87.83万元。主要用于市级应急广播运营维护

费用。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1,023.0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单位退休

人员费用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3.85万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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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机关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176.41万元。主要用于

机关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

医疗（项）117.2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单位医疗保险支出。

1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

疗补助（项）44.5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单位医疗补助费用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0.00万元（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

项目），比2023年预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2024年未安排政

府性基金支出。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单位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

算数为8.0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00万元，公务

接待费8.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00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4年预算安排0.0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

年初预算暂未安排因公出国（境）经费，严控三公经费开支。

（二）公务接待费

2024年预算安排8.00万元。主要用于文化艺术、文化交流

与合作、文化创作与保护、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区域旅游协

作等方面的接待活动。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0.00%，主要原因是:

严控三公经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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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24年预算安排0.0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0.00万

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费0.0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0.00万元，主要原因

是：机关无公务用车，也未安排购置计划。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561.67万元，比2023年预算减少73.51万元，下降11.57%。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政府采购预算总额6,097.40万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50.1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6,047.3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共有车辆0

辆，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设备3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2024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二级项目

24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5,673.1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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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包括部门专项、发展经费和基建

项目。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

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

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

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

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

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

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五、其他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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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24年单位预算附表

一、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表

三、部门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九、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支出预算表



附件1

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9,537.3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收入   五、教育支出

 六、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上级补助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8,032.18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03.34

 九、其他收入 60.00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161.87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十八、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9,597.39 本年支出合计 19,597.39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入总计 19,597.39 支出总计 19,597.39



附件2

部门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19,597.39 19,597.39 19,537.39 60.00

202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19,597.39 19,597.39 19,537.39 60.00

202001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19,597.39 19,597.39 19,537.39 60.00



附件3

部门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财政拨款 非财政拨款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9,597.39 19,537.39 4,204.29 15,333.10 60.00 6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8,032.18 17,972.18 2,639.08 15,333.10 60.00 60.00

20701 文化和旅游 17,587.05 17,527.05 2,639.08 14,887.97 60.00 60.00

2070101 行政运行 2,639.08 2,639.08 2,639.08

2070106 艺术表演场所 5,880.00 5,880.00 5,880.00

2070108 文化活动 700.00 700.00 700.00

2070109 群众文化 600.00 600.00 600.00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1,530.80 1,530.80 1,530.80

2070112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170.00 170.00 170.00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6,067.17 6,007.17 6,007.17 60.00 60.00

20702 文物 357.30 357.30 357.30

2070204 文物保护 357.30 357.30 357.30

20708 广播电视 87.83 87.83 87.83

2070899 其他广播电视支出 87.83 87.83 87.8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03.34 1,403.34 1,403.3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403.34 1,403.34 1,403.34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23.08 1,023.08 1,023.0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3.85 203.85 203.85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76.41 176.41 176.41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1.87 161.87 161.87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1.87 161.87 161.87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17.28 117.28 117.28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4.59 44.59 44.59



附件4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一、本年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9,537.3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国防支出

二、上年结转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五)教育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972.18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03.34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161.87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十八)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入总计 19,537.39 支出总计 19,537.39



附件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合计： 19,537.39 4,204.29 3,642.62 561.67 15,333.1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972.18 2,639.08 2,077.42 561.67 15,333.10

20701 文化和旅游 17,527.05 2,639.08 2,077.42 561.67 14,887.97

2070101 行政运行 2,639.08 2,639.08 2,077.42 561.67

2070106 艺术表演场所 5,880.00 5,880.00

2070108 文化活动 700.00 700.00

2070109 群众文化 600.00 600.00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1,530.80 1,530.80

2070112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170.00 170.00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6,007.17 6,007.17

20702 文物 357.30 357.30

2070204 文物保护 357.30 357.30

20708 广播电视 87.83 87.83

2070899 其他广播电视支出 87.83 87.8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03.34 1,403.34 1,403.3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403.34 1,403.34 1,403.34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23.08 1,023.08 1,023.0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3.85 203.85 203.85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76.41 176.41 176.41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1.87 161.87 161.87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1.87 161.87 161.87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17.28 117.28 117.28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4.59 44.59 44.59



附件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细化至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合计： 4,204.29 3,642.62 561.67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583.25 2,583.25

30101 基本工资 1,302.12 1,302.12

30102 津贴补贴 313.95 313.95

30103 奖金 231.03 231.03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03.85 203.85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176.41 176.4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7.28 87.28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44.59 44.59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57 2.57

30113 住房公积金 221.45 221.45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46.57 546.57

30201 办公费 98.90 98.90

30213 维修（护）费 9.62 9.62

30217 公务接待费 8.00 8.00

30226 劳务费 268.27 268.27

30227 委托业务费 9.00 9.00

30228 工会经费 57.15 57.15

30229 福利费 9.90 9.9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80.73 80.73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 5.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59.38 1,059.38



30301 离休费 133.78 133.78

30302 退休费 19.55 19.55

30305 生活补助 4.36 4.36

30307 医疗费补助 30.00 3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71.69 871.69

310 资本性支出 15.10 15.1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15.10 15.10



附件7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8.00 8.00



附件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注：本年度没有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附件9

市对区转移支付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

码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资金性质 转移支付类型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预算数

合计： 340.00

202001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

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对区转

移支付）

135.00

202001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2070205 博物馆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
同安博物馆免费开放补助经费（对

区转移支付）
15.00

202001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专项转移支付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对区转移支

付）
100.00

202001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对区转移支付）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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